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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資深大律師今日（八月二十六日）在北京聯同香

港大律師公會主席杜淦堃資深大律師和香港律師會會長陳澤銘會見傳

媒，總結香港法律及爭議解決業界代表團訪問成都和北京之行。以下是

林定國的談話全文：  

 

律政司司長：各位傳媒朋友，大家早上好。我很想藉這個機會總結我們

今次的行程。今次其實是律政司第一次率領這樣龐大來自法律界的代表

團，在三日兩夜期間走訪了內地兩個很重要的城市——成都和北京。前

日我們出席了由律政司主辦、香港貿易發展局協辦的第六屆香港法律服

務論壇。今次出席的人數有超過 1 000 名來自川渝地區法律界的朋友，

我還記得在會場裏面，因為參加人數眾多，有些朋友需要站着。我很想

藉此機會感謝川渝地區領導的協助，令今次的活動這麼成功。  

 

  至於昨日，我們出席了由國資委（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

會）舉辦、商務部和律政司合辦的第二屆關於「一帶一路」法律挑戰和

應對策略的研討會。連同香港的朋友在內，一共有超過 200 名人士出

席，當中有接近 100 間國有企業、央企和民企的法規部主要代表，要多

謝內地部委對活動的大力支持。我想特別一提，舉辦今次「一帶一路」

研討會的建議，其實是我在五月底、六月初來北京訪問的時候提出的，

即時得到他們很積極的支持，亦在兩個月之內可以落實這次活動，充分

顯示中央對香港法律服務的支持。  

 

  今次我很榮幸可以率領香港約 100 人的團隊來到，其實顯示了什麼

呢？我自己認為其實顯示了香港作為一個法律服務中心，我們法治這張

「金名片」的吸引力和號召力，亦代表了內地企業和法律界對香港的法

律服務有很大的興趣和需求。至於另一方面，正如我剛才所說，今次在

四川省有超過 1 000 名朋友出席我們的活動，昨日北京亦有超過 200 名

朋友出席，亦顯示了出席的朋友很有誠意，香港法律界亦很有誠意和興

趣更加主動走近內地的法律界、內地的企業，加深了解內地對香港法律

界的法律服務有什麼需求。  

 

  今次我們的成績，可以說是更進一步推進了香港作為國家之內一個

亞太區國際法律和爭議解決服務中心，亦製造了一個很好的機會讓法律

界的朋友可以直接與內地企業和法律界的朋友建立一個專業的關係，增

加互相的認識。今次的活動我是非常的滿意，可說是很成功。今次的成



功有賴香港兩個法律團體的支持，包括大律師公會和律師會。所以今日

特別邀請大律師公會主席杜淦堃和律師會會長陳澤銘，我的兩位好朋友

來一起分享大家對今次活動的一些看法。  

 

記者：司長，之前律政司再就反修例歌曲「願榮光」再上訴，預計今次

的上訴結果是怎樣？如果上訴失敗的話會不會有其他行動？  

 

律政司司長：相信大家都會明白，現時法律程序仍在進行中，所以我不

方便亦不適合就這個訴訟的情況作出評論。  

 

記者：你好，想問「願榮光」禁制令上訴獲批時，高院亦有提到，律政

司提出的理據基本上等於「重塑」，是基於國安法才傾向批出許可令。

其實是否代表批出上訴許可的過程，是因為國安法而降低了門檻，以及

有否改寫了一些沿用的法律原則？  

 

律政司司長：正如我剛才回答另一位記者朋友時說，希望大家理解，我

們有一個很重要的法律原則，就是在法律程序進行期間，我們不適合作

出評論。至於政府的立場，一定會在法律程序的過程中、在訴訟的過程

中向法庭清楚展示。  

 

記者：上訴許可已經批出，律政司如何回應法官？  

 

律政司司長：上訴許可批出的意思是訴訟仍然需要繼續進行。所有相關

的政府立場均需要在法律程序中，通過適當的途徑向公眾及法庭交代。  

 

記者：被通緝的前立法會議員許智峯在澳洲法庭獲認可為執業律師，司

長會否覺得澳洲當局做法有問題，會不會去信反映不滿，或有反制行

為？因為譬如有立法會議員何君堯亦提出可否不再任命澳洲的法官？  

 

律政司司長：你的問題涉及兩個不同方向，或者我先回答你後面部分的

問題。  

 

  關於委任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其實我們要記得源自哪裏，就是

《基本法》第八十二條，該條款特別賦予香港可以有空間委任資深的、

來自其他普通法管轄區（的法官），擔任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這個制

度的設置，對於鞏固香港作為國際法律中心非常重要。在挑選委任哪些

法官時，我們有嚴謹的程序，是基於個人的專業素質和聲譽。回看過去

多年來、回歸二十多年來，每一位獲委任的非常任法官，均是一些在國



際上擁有極高聲譽的法官。實際上亦對於增強香港整個法律系統的聲

譽，帶來非常積極的幫助。  

 

  至於你第一個問題，我想大家也應看看客觀事實。你提到的那位人

士，其實有個不爭事實，（他）在香港被法庭判定，我記得最低限度違

反了三項刑事罪行，包括相當嚴重的襲擊罪、不誠實取用電腦、阻礙公

職人員（執行公務），亦是在經過法庭審訊後，被判定藐視法庭，涉及

向法庭提交虛假文件，藉此誘使法庭放寬其保釋條件，令他得以潛逃海

外。此人的品格究竟如何，我相信公道自在人心。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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